济宁市兖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文件
 
兖综执发﹝2019﹞36号
 
 
济宁市兖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关于印发《济宁市兖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执法音像记录信息收集、保存、管理、使用工作制度》的通知
　　 
局属各单位、机关各科室、执法大队各中队：
现将《济宁市兖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执法音像记录信息收集、保存、管理、使用工作制度》印发给你们，请认真对照执行。　　
　　
 
         济宁市兖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19年11月28日
济宁市兖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bookmark: _GoBack]行政执法音像记录信息收集、保存、管理、使用工作制度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全过程音像记录工作，根据《济宁市兖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行政执法音像记录，是指在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检查等执法活动中，通过执法音像记录及视频监控设备对执法过程进行录音、录像、拍照收集、固定、保存证据，实现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的记录方式。
第三条 行政执法音像记录应遵循同步摄录、集中管理、规范归档、严格保密的原则，确保视听资料的全面、客观、合法、有效。
第四条 在实施以下执法管理活动时应当进行音像记录：
（一）当面接受群众投诉举报；
（二）开展现场检查；
（三）实施简易程序行政处罚；
（四）实施证据先行登记保存；
（五）实施查封、扣押物品等行政强制措施；
（六）询问当事人和证人；
（七）举行听证；
（八）直接送达、留置送达文书；
（九）以排除妨碍、恢复原状、强制拆除的方式实施行政强制执行；
（十）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不配合城管执法的；
（十一）处置重大突发事件、群体性事件，实施重大城管执法行动或者紧急行动；
（十二）其他应当进行音像记录的行政执法活动。
第五条 城管执法人员开展执法全过程音像记录时，应当对执法过程进行全程不间断记录，自实施执法行为时开始，至执法行为结束时停止。
第六条 执法全过程音像记录应反映执法活动现场的地点、时间、场景、参与人员、违法违规行为、现场痕迹物证等。音像记录应当重点摄录以下内容：
（一）执法现场环境；
（二）涉案物品及其主要特征，以及其他可以证明违法行为的证据；
（三）当事人和证人等现场人员的体貌特征和言行举止；
（四）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证人进行询问过程，向当事人出具执法证件及告知当事人权利和义务；
（五）执法人员开展现场调查，现场遗留或发现的违法工具、物品等物证及原始痕迹证据；
（六）当事人在现场检查记录或相关执法文书上签署姓名和意见时；
（七）实施行政处罚简易程序容易引起争议时；
（八）直接送达或者以留置送达方式将执法文书留置在当事人的收发部门或者住所时；
（九）以公告方式送达执法文书时；
（十）其他应当采取音像记录的情况。
第七条 非因技术原因不得中止录制或断续录制，因设备故障、损坏，天气情况恶劣或者电量、存储空间不足，检查场所变化等客观原因而中止记录的，重新开始记录时应当对中断原因进行语音说明。确实无法继续记录的，应当立即向单位负责人报告，并在事后书面说明情况。
不得任意选择取舍或者事后补录，不得插入其他画面。
第八条 行政执法音像记录资料，由承办机构统一存储和保管并明确专人负责。按照执法机构名称、执法记录设备、执法人员信息、案件名称、当事人姓名或单位名称、记录日期及存储日期等项目分类进行存储。
第九条 音像记录制作完成后，行政执法人员不得私自保存，应当在24小时内移交至本单位管理人员，统一存储和保管。
第十条 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记录的音像资料的保存期限与案卷保存期限相同。其他行政执法记录资料的保存期限为3年。
第十一条 不得对原始音像记录进行删节、修改。除作为证据使用外，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对外提供执法音像记录。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查阅或借阅音像记录资料。
因工作需要查阅的，应当经承办机构主要负责人同意，并由保管人对查阅人、查阅事由、查阅时间等情况进行登记。
第十三条 在办理涉法涉诉案件、执法监督、案情研判等工作中，需要复制音像记录资料的，经局法制机构审核后，报主管领导审批。
第十四条 需要作为证据使用的，从存储设备中复制调取音像记录资料时，应当制作文字说明材料，注明制作人、提取人、提取时间等信息，并将其复制为光盘后附卷。
第十五条 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音像记录资料，应严格按照保密工作规定进行管理。
第十六条  局法制科和执法协调处应当对执法全过程音像记录工作进行经常性监督检查，对执法全过程音像记录资料进行抽查，纳入季度考评：
（一）对规定事项是否进行音像记录；
（二）对执法全过程是否进行不间断记录；
（三）执法全过程音像记录资料的移交、管理和使用情况。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规定追究执法过错责任：
（一）不按照规定进行音像记录，造成涉法信访、投诉案件工作被动的；
（二）因不规范使用音像执法记录设备，引发网络、媒体负面报道的；
（三）违反规定泄露音像记录内容，造成不良后果的；
（四）对音像记录进行删改，弄虚作假的；
（五）不按照规定存储致使音像记录损毁、灭失的；
（六）其他违反音像执法记录制度相关规定，应予追究的。
第十八条 本制度自2019年8月1日起施行。
 


